
屋 宇 署  
認 可 人 士 、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及  
註 冊 岩 土 工 程 師 作 業 備 考  

APP-40 

旅 館 發 展  

《 建 築 物 （ 規 劃 ） 規 例 》（《 規 例 》） 第  2 3 A  條

於  2 0 0 0  年  11  月  1  日 生 效，賦 予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酌 情 權，就 上 蓋

面 積 及 地 積 比 率 而 言 ， 將 旅 館 建 築 物 或 建 築 物 中 的 旅 館 部 分

視 作 非 住 用 建 築 物 ， 並 在 計 算 總 樓 面 面 積 時 ， 可 不 計 算 某 些

供 旅 館 使 用 者 使 用 的 輔 助 設 施 和 汽 車 上 落 處 的 面 積 。  

2 .  本 作 業 備 考 列 出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決 定 旅 館 發 展 方 案

是 否 可 根 據《 規 例 》第  2 3 A ( 2 )及 ( 3 )  條 詳 述 的 方 式 處 理 時 會 納

入 考 慮 的 因 素 。  

旅 館 項 目 的 寬 免  

3 . 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在 處 理 按《 規 例 》第  2 3 A  條 擬 用 作 旅

館 的 申 請 時 ， 會 考 慮 以 下 因 素 ：  

( a )  所 涉 地 盤 本 身 或 就 其 鄰 近 環 境 而 言 是 否 適 合

作 旅 館 發 展 ；  

( b )  是 否 設 有 如 接 待 處 、 布 料 製 品 貯 存 室 、 行 政

辦 公 室 、 員 工 洗 手 間 等 營 運 旅 館 所 需 的 基 本

設 施 ， 以 及 與 旅 館 營 運 相 關 的 附 屬 設 施 ， 例

如 配 合 旅 館 顧 客 需 要 的 餐 飲 、 娛 樂 及 購 物 設

施 ；  

( c )  整 幢 建 築 物 或 建 築 物 中 擬 作 旅 館 用 途 的 部 分

是 否 配 備 中 央 空 調 系 統 和 中 央 熱 水 供 應 系
1統  ； 及  

( d )  是 否 有 證 據 顯 示 旅 館 建 築 物 或 建 築 物 中 的 旅

館 部 分 於 竣 工 後 將 按 照 《 旅 館 業 條 例 》

（ 第  3 4 9  章 ） 經 營 作 持 牌 旅 館 。  

4 .  就 上 文 第  3 ( a )  段 而 言 ，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考 慮 地 盤 是

否 適 合 作 旅 館 發 展 時 ， 會 顧 及 包 括 但 不 限 於 以 下 所 列 的 事

項 ：  

1 根 據 《 規 例 》 第  2 3 ( 3 ) ( b )  條 ， 大 小 合 理 供 用 作 中 央 空 調 系 統 和 中

央 熱 水 供 應 系 統 的 機 房 可 不 計 入 總 樓 面 面 積 ， 前 提 是 符 合 《 認 可

人 士 、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及 註 冊 岩 土 工 程 師 作 業 備 考 》 A P P - 1 5 1  訂
明 的 先 決 條 件 ， 以 及 不 超 過 總 樓 面 面 積 寬 免 整 體 上 限（ 即  1 0 % 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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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a )  周 邊 土 地 用 途 的 主 要 性 質 和 特 色  —  
一 般 而 言 ， 如 地 盤 根 據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獲 准

用 作 旅 館 用 途 （ 不 論 是 在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註

釋 中 列 為 第 一 欄 的 准 許 用 途 ， 或 根 據 《 城 市

規 劃 條 例 》（ 第  1 3 1  章 ）第  1 6  條 向 城 市 規 劃 委

員 會 提 出 的 申 請 已 獲 許 可 ），即 會 視 為 適 合 發

展 旅 館 ；  

( b )  關 於 旅 館 發 展 項 目 的 規 模 是 否 與 周 邊 的 發 展

項 目 相 容  ，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會 審 視 擬 議 旅 館 的

發 展 密 度 ， 並 將 之 與 周 邊 發 展 項 目 的 准 許 發

展 密 度 作 比 較 （ 以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、 租 契 條

件 或 《 規 例 》 為 準 ）；  

( c )  是 否 有 足 夠 數 量 和 闊 度 的 街 道 供 擬 議 旅 館 使

用 及 應 付 額 外 產 生 的 車 流 和 人 流 ； 及  

( d )  有 否 提 供 旅 館 所 需 的 任 何 運 輸 、 泊 車 和 上 落

客 貨 設 施 。  

5 .  旅 館 經 營 者 就 已 獲 委 任 於 竣 工 後 經 營 擬 議 旅 館 建

築 物 的 確 認 書 ， 可 被 接 納 為 就 上 文 第  3 ( d )  段 而 言 的 證 據 。  

6 .  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理 解 於 上 文 第 3 ( b )段 言 明 的 基 本 及

附 屬 設 施 ， 以 及 上 文 第 4 ( d )段 提 及 的 運 輸 設 施 要 求 ， 可 能 會

因 應 旅 館 的 類 型 （ 例 如 旅 館 的 大 小 及 其 客 房 數 目 ） 而 有 所 不

同 。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會 就 每 宗 個 案 的 特 殊 情 況 作 出 考 慮 。  

7 .   就 上 文 第 4 ( d )段 提 及 旅 館 所 需 的 運 輸 、 泊 車 、 上

落 客 貨 設 施 ，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會 考 慮 運 輸 署 按 地 盤 的 大 小 、 位

置 及 交 通 情 況 所 作 的 交 通 影 響 、 汽 車 上 落 客 貨 及 停 泊 規 定 的

評 估 。 設 有 1 0 0 間 或 以 上 客 房 的 旅 館 ， 一 般 應 按 照 《 香 港 規

劃 標 準 與 準 則 》 的 規 定 提 供 停 泊 及 上 落 客 貨 設 施 。  

8 .   根 據 《 規 例 》 第 2 3 A ( 3 ) ( b )條 ， 就 旅 館 日 常 運 作 所

需 的 獨 有 和 不 可 或 缺 的 輔 助 設 施 而 言 ，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必 須 信

納 該 等 設 施 符 合 以 下 條 件 ， 方 可 不 計 算 其 樓 面 空 間 的 面 積 ：  

( a )  其 大 小 合 理 、 位 置 切 實 可 行 ， 設 計 亦 確 實 符

合 擬 作 用 途 ；  

( b )  只 有 旅 館 員 工 才 能 到 達 該 等 設 施 ； 及  

( c )  設 施 不 大 可 能 被 濫 用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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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 非 有 充 分 理 據 ，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認 為 此 等 設 施 的 總 樓 面 面 積

不 應 超 出 旅 館 總 樓 面 面 積 的 5 %。 為 免 生 疑 問 ， 旅 館 的 行 政

及 管 理 辦 公 室 不 會 視 作 《 規 例 》 第 2 3 A ( 3 ) ( b ) ( i v )條 所 述 的 獨

有 輔 助 設 施 。 旅 館 發 展 項 目 的 相 關 輔 助 設 施 ， 載 於 附 錄 A。  

9 .   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會 按 照 《 規 例 》 第 2 3 A 條 ， 以 上 述

條 件 作 為 考 慮 因 素 ， 評 估 將 現 存 樓 宇 改 作 旅 館 用 途 的 方 案 。  

未 經 許 可 的 用 途 更 改  

1 0 .   請 留 意 《 規 例 》 第 2 3 A ( 8 )及 ( 9 )條 列 明 的 罰 則 。 為

此 ， 根 據 發 牌 當 局 的 意 見 ， 屋 宇 署 已 制 定 監 察 系 統 ， 若 發 現

任 何 未 經 許 可 的 用 途 更 改 ， 將 根 據 上 述 條 文 採 取 行 動 。  

適 用 範 圍  

1 1 .   《 規 例 》 第 2 3 A 條 的 規 定 只 適 用 於 該 規 例 所 指 的

旅 館 ， 並 不 適 用 於 “ 服 務 式 公 寓 ” 。  

1 2 .   旅 館 項 目 的 寬 免 適 用 於 新 建 旅 館 項 目 及 現 存 旅 館

擴 建 方 案 。 如 改 動 及 加 建 工 程 方 案 涉 及 額 外 總 樓 面 面 積 或 現

存 旅 館 的 樓 宇 體 量 有 所 增 加 ，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會 根 據 《 規 例 》

第 2 3 A 條 的 現 行 規 定 ， 以 及 上 文 第 3 至 第 8 段 所 述 的 條 件 ，

重 新 評 估 該 方 案 。  

建 築 事 務 監 督   余 寶 美  

檔 號  ：  B D  G R / C C / 2 7 8  
B D  G P / B L / P / 2 2  ( V I I )  
B D  G R / 1 - 1 0 / 1 8 / 0  ( P t . 5 )  

本 作 業 備 考 前 稱《 認 可 人 士 及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作 業 備 考 》1 1 1  
初 版  ：  1 9 8 5 年 2 月   
上 次 修 訂 版  ：  2 0 0 4 年 8 月   
本 修 訂 版  ：  2 0 2 3 年 7 月  （ 助 理 署 長 ／ 拓 展 ( 1 )）  

（ 修 訂 第 8和 9段，及 加 入 註 腳 1、
第 1 2段 及 附 錄 A）  



附錄  A 
（認可人士、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 APP-40）  

旅 館 發 展 項 目 所 提 供 的 後 勤 ／ 前 台 設 施  

設 施  

1 .  旅 館 正 常 運 作 所 需 獨 有 和

不 可 或 缺 的 後 勤 設 施  
（ 根 據《 規 例 》第 2 3 A 條 可

不 計 入 總 樓 面 面 積 ）  

( a )  1布 料 製 品 貯 存 室  

( b )  洗 衣 房   

( c )  木 工 工 場   

( d )  機 械 或 電 氣 工 場   
2( e )  乾 貨 貯 存 室  

( f )  食 物 貯 存 室   

( g )  飲 料 貯 存 室   

( h )  傢 俬 貯 存 室   

( i )  員 工 飯 堂   

( j )  員 工 更 衣 室   

( k )  員 工 休 息 室   
1 、 3( l )  員 工 洗 手 間   

2 .  其 他 後 勤 設 施  
（ 須 計 入 總 樓 面 面 積 ）  

2( a )  行 政 及 管 理 辦 公 室  

( b )  採 購 及 貨 物 接 收 辦 公 室  

( c )  保 安 辦 事 處  

3 .  前 台 設 施  
（ 須 計 入 總 樓 面 面 積 ）  

1( a )  接 待 處 ／ 大 堂  

( b )  購 物 設 施  

( c )  餐 飲 設 施  

( d )  商 務 中 心  

( e )  活 動 室  

所 需 設 置 後 勤 及 前 台 設 施 總 量 的 最 低 百 分 比 ( % )： 佔 旅 館 總 樓 面  
面 積 的 3 %  

1  所有旅館均須提供此設施。  
2  設有 10 間以上客房的旅館須提供此設施。  
3  並 非 構 成 行 政 及 管 理 辦 公 室 的 一 部 分 或 並 非 僅 供 行 政 及 管 理 辦 公 室 使 用

的 員 工 洗 手 間 可 無 須 計 入 總 樓 面 面 積 。  

（ 2 0 2 3 年 7 月 初 版 ）  


